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会同县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盖章）（原文物管理所）	
	部门名称
	会同县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46.372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46.372
	[bookmark: _GoBack]其中： 基本支出：24.572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21.8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
职责概述
	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好文物市场，文物征集、收藏、展览。开展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评审、申报及保护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开展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利用工作，管理和指导全县文物考古工作，推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
目标2：开展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证工资支出和正常运转，完成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项管理工作。
	100%

	
	
	
	开展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粟裕故居免费开放经费7万元；文物征集及文物库房维护支出8万元。
	98%

	
	
	质量指标
	保证工资支出和正常运转，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用。
	100%

	
	
	
	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好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98%

	
	
	成本指标
	基本支出24.5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0.3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1万元（公务接待费1.0万元、公车经费0.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1万元。
	100%

	
	
	
	项目支出15万元（粟裕故居免费开放经费7万元，文物征集及文物库房维护8万元）
	100%

	
	
	时效指标
	2021年12月底完成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我县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地方村民增收。
	

	
	
	社会效益指标
	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弘扬优秀红色文化。
	98%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地方人文生态环境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增强，传统文化持续传播。
	98%

	
	
	
	繁荣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9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测评
	95%


填表人：梁成       联系电话：13974517594           填报日期：2020.12.15              单位负责人签字：林雪凤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编报说明
一、基本信息
1.填报单位（盖章）：加盖填报单位公章。
2.年度预算申请：填写部门年度预算资金总额，并按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分别填写。
3.部门职能职责概述：简要描述本部门的主要职能职责。
二、整体绩效目标
预算部门根据各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描述年度内部门使用预算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三、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是对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主要包括：
1.产出指标：反映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部门整体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3.实际操作中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具体内容，各部门可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需要，在上述指标中选取或做另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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